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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號：1812）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作出。

茲載列山東晨鳴紙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日期為二零二
零年二月二十一日的「山東晨鳴紙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對控股股東延期
增持公司股份的獨立意見」，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山東晨鳴紙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陳洪國
主席

中國山東
二零二零年二月二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陳洪國先生、胡長青先生及李興春先生；非執行董事
為韓亭德先生及李傳軒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尹美群女士、孫劍非先生及楊
彪先生。

* 僅供識別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对控股股东延期增持公司股份的独立意见 

 

作为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控

股股东延期增持公司股份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由于晨鸣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晨鸣控股”）在延期增持期间，受年度报告窗口期

及疫情影响，资金安排以及资金使用计划受限，预计增持计划无法在约定时间内完成。鉴

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为继续履行增持计划，晨鸣控股决定将本次增持计划的期限延

长 6 个月（为更好的完成增持计划，给予股东充分的增持期间，因定期报告窗口期及重大

事项信息披露敏感期、停牌事项、不可抗力等，增持期限予以相应顺延）。晨鸣控股延期增

持公司股份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投资者尤其是广大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况。

董事会对该项议案的审议程序合法合规且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我们同意晨鸣控股延期增

持公司股份。 

 

独立董事：     孙剑非                尹美群               杨彪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一日 

 


